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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寻求商标保护的趋势日益明显。比如在2024年，中国申请人在英国提交的商标申请
占所有外国实体提交的总申请量的50%以上。因此，了解英国与中国商标实践的差异，可以帮助中国申请人优
化申请策略，提升整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与英国同事一道，我们对如下四个商标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对比介绍，期望对中国企业出海有所帮助——无论
他们是否已经或计划在英国提交商标申请。

 
1. 共存协议/同意书
 
中国曾对采纳商标共存协议和同意书以核准在后商标的注册持相对开放的态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6年谷
歌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案。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基于两件商标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异，及认可提交的同意

书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从而认定两件“NEXUS”商标可以共存。
 
近年来，中国在商标案件中愈发重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商标所有人在说服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下简

称“国知局”）和法院接受共存协议或同意书作为注册的充分理由时，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一态度的悄然转变，
使得各方已达成的协议，在面临消费者混淆和市场公平性的审查时，会遇到更多阻碍。

 
与中国的商标审查程序不同，英国知识产权局在审查英国商标申请和指定英国的马德里国际商标时，并不会进

行近似性审查，不会基于在先的第三方商标主动驳回在后的商标申请。

 
英国知识产权局所做的是检索已在英国注册或申请的指定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服务上的在先的相同或近似商
标。发现此类在先冲突商标后，英国知识产权局会通过审查报告的形式通知在后商标申请人。申请人有机会考

虑是否继续公告其申请。如果申请人决定继续，检索发现的在先商标的所有人将收到该商标申请的通知并决定

是否在商标申请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提出异议。如果提交了延长异议期限的请求，则可在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

提出异议。若无异议提出，即使该商标与在先注册商标相同且指定在相同商品/服务上，在后商标仍可以注
册。

 
当申请人收到英国知识产权局的通知知晓在先商标的存在，或者在先商标所有人对该申请提出异议时，申请人

可以联系在先商标所有人进行磋商。如果在先商标所有人出具同意书，或双方达成共存协议，无需将此协议提

交给英国知识产权局，在先商标申请人撤回异议即可。

 
通常，作为同意某个商标申请注册或达成共存协议的条件，在先商标所有人可能会要求在后申请人对注册申请

的商品和服务范围进行修改。确保修改后商品和服务的范围清晰和精确至关重要。例如： “辅助服务”一词所指
的范围模糊，因此在“上述均为商务和辅助服务”中是不被接受的。此外，任何修改不得指明商品或服务的特
征。例如，“袋子，均印有卡通人物图像”的表述不可接受。同时，对描述的限制需具有合理性。例如，“太阳
镜；前述商品与音乐相关”也不可接受。若未能符合上述要求，英国知识产权局将拒绝对商品和服务修改，直
到商品或服务的说明符合要求。

 
2. 驳回商标申请的绝对理由
 
出于各种政策考量，中国对绝对理由尤其是欺骗性和缺乏显著性条款的适用越来越频繁。对于基于绝对理由的

驳回，复审成功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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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类似，英国的商标申请注册也会因“绝对理由”被驳回。例如，申请的商标可能具有欺骗性、缺乏显著
性、属于描述性，或属于恶意申请。但总体而言，文字或图形商标因绝对理由被驳回的情况在英国并不十分常

见。

 
恶意申请的典型例子是，申请人试图在其无意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上注册商标。在审查申请时，包括指定英国的

马德里国际注册，审查员会考虑所申请注册的商品/服务范围是否明显过于宽泛，从而判定其为恶意申请，予
以驳回。例如，申请注册“第9类所有商品”。若申请被驳回，申请人有机会解释指定涉案商品/服务的商业合理
性，也可申请将商品/服务范围进行限制。
 
商标因被认为具有欺骗性，即该商标可能误导公众（例如误导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质量或地理来源）而被驳回

的情况较为罕见。英国知识产权局仅在存在误导公众的实际可能性时，才会提出驳回。例如，“SWISSTEX”用
于“手表”。瑞士以生产高质量手表而闻名，该商标说明需要修改为“仅限于在瑞士制造的手表”。
 
会被英国知识产权局驳回的“描述性”商标包括BLUE（用于“奶酪”）、BROWN（用于“糖”）和RED（用于“葡萄
酒”）。这些商标描述了特定类型的产品，其他商家应有权使用相同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商品。
 
非传统商标，因被认为缺乏显著性，常被英国知识产权局驳回（见下文）。

 
3. 非传统商标的注册
 
在中国，国知局以往批准了多种非传统商标的注册，其中包括一些著名案例，金霸王（Duracell）电池的颜色
组合商标、费列罗（Ferrero Rocher）三维包装形状商标以及诺基亚（Nokia）为其标志性铃声注册的声音商
标等。这些案例表明，原则上只要达到必要的法律要件，非传统商标在中国可以注册。然而，近年来此类商标

的核准率有所下降，极少有高知名度的非传统商标成功注册的案例。

 
大多数案件被驳回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固有显著性。非传统标志，如单一颜色、产品形状或声音，常被视为有功

能性或是装饰性元素，而不能作为区分商品和服务来源的标志。中国的审查实践往往认为消费者不会自然地将

这些标志视为商标，除非申请人能有相反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对非传统商标注册的谨慎态度可能还有更广泛的政策考量。政策制定者可能考虑到对授予基础产品特征（如单

一颜色或常见形状）的专用垄断权会不公平地限制竞争，而这些元素应当对所有市场参与者平等开放使用。

 
路铂廷（Christian Louboutin）红底鞋商标的案例体现了上述观点。尽管该商标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名，但最
终在中国被驳回注册。该商标的驳回并非因为颜色商标本身不可注册，而是证据不足以证明中国消费者已经将

红色鞋底与路铂廷品牌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联。这一结果凸显了我国对非传统商标注册申请的高标准，知名品

牌在获得商标保护方面也面临着较大挑战。我国当前的商标实践更优先考虑市场公平和竞争，而非扩大非传统

标志的垄断性权利。

 
同中国类似，在英国可以注册非传统商标，例如，商品的形状和外观、三维包装设计、颜色、声音、全息图和

动态标志。然而，此类商标只有在符合多种标准的情况下才能注册。标准之一即是必须具有“显著性”，即能够
区分不同企业间的商品或服务。目前英国不允许注册气味或味道商标。

 
在英国的实践中，注册单一颜色商标十分困难。英国知识产权局认为此类商标本质上缺乏任何显著性特征。正

如英国知识产权局《商标实务手册》所述：

 
“……消费者通常不会仅根据商品或服务的颜色或其包装的颜色来推断其来源。因此，单一颜色仅在特殊情况
下被视为能够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某颜色在相关行业中具有惯用性（例如，消防服务中常用的红色），该颜色商标也可能被

驳回注册。

 
如果颜色商标被驳回，申请人可以提交证据证明该商标通过使用已获得显著性来说服英国知识产权局允许该商

标注册。也就是说要证明，通过数年来的广泛使用，相关公众已将该颜色本身视为商标，用于识别某一特定企

业的商品或服务。证明这一点并不容易，收集此类证据可能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

 
在英国，将商品形状注册为商标也较为困难。这也是因为英国知识产权局认为此类商标本质上缺乏任何显著性

特征。法院一直认为，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图形或文字标志的情况下，不会习惯性地凭商品形状推断商品的来

源。为了克服这一点，申请人必须提交证据证明，通过数年来的广泛使用，相关公众已经将该形状视为商标，

并用于识别某一特定企业的商品或服务。

 
此外，根据《1994年商标法》第3条第2款，形状商标的注册可因下述条款被驳回：
 
“如果一个标志仅由以下内容构成，则不得作为商标注册：(a) 仅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或其他特征，
(b) 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或其他特征，或 (c) 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或其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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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使用撤销程序
 
近两年，中国在处理撤销三年不使用的申请中的实践发生了显著变化。此前，若商标自注册之日起连续三年未

被使用，任何人均可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且举证责任完全由商标注册人承担。

 
然而，由于影子公司发起的撤销申请数量激增，其中不乏一些撤销申请被用来骚扰商标注册人——尽管这些被
申请撤销的商标明显正在使用。因此，国知局已采取相关措施遏制此类滥用撤销申请的行为，其中两项关键措

施是当疑为影子公司的申请人提交大量撤销申请时，必须证明其申请的合理性；其次，申请撤销人现需承担部

分举证责任，必须初步证明涉案商标未在商业中使用。

 
在英国，同样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撤销已注册的商标，只要该商标自注册之日起五年内（不同于中国规定的“三
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在英国境内就其注册的商品或服务进行真实使用。
 
和中国的审查实践类似，在英国，商标使用包括将商标附着于仅用于出口目的的商品或商品包装上。

 
但不同的是，在英国申请撤销商标前，申请人无需收集并提交任何证据来证明涉案商标似乎未进行真实使用。

若以五年未使用为由申请撤销注册商标，证明在指定期间内注册商标真实使用的责任完全由商标注册人承担。

若其未能证明真实使用，或无法提供未使用的正当理由，则该商标在相关商品或服务上的注册将被撤销。


